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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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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高压旋喷注药原位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染场地高压旋喷注药修复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技术要求与内容等。

本文件适用于污染深度在5m-25m内的粉土、粉质黏土、黏土等低渗透土质，并能够通过化学反应降解去除的挥发性有机物、半发性有机物污染场地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装置电力设计规范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DL/T 5200       水电水利工程高压喷射灌浆技术规范
HG/T 20691      高压喷射注浆施工技术规范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13          土壤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重量法

HJ 642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7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压旋喷注药修复high-pressure rotary jetting injection remediation
通过高压旋喷注药设备将化学药剂喷入污染土壤中，使化学药剂与污染物充分混合并发生化学反应，实现污染土壤的修复。
3.2 

目标污染物target pollutant
在场地环境中其数量或浓度已达到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具有实际或潜在不利影响的，需要进行修复的关注污染物。

3.3

修复目标remediation target
由地块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的目标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不产生直接或潜在危害，或不具有环境风险的污染修复终点。
3.4 

修复药剂oxidizing agent
能与土壤中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达到去除目的的药剂。
3.5 

影响半径influence radius
修复药剂经高压旋喷喷射及药剂自由扩散反应后，使污染土壤达到修复目标的最大范围。

3.6 

小试试验small scale experiment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土壤，在实验室内对药剂选型、药剂配比等进行试验研究。
3.7 

中试试验pilot test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区域，对药剂需要量、影响半径、修复点位、注药压力等关键工艺参数进行试验研究。

3.8 

尾气收集处理装置 gas-collecting hood
对高压旋喷注入点位区域产生的尾气进行收集处理的装置。

4 工程设计

4.1 设计原则与要求
4.1.1 设计原则

4.1.1.1科学性原则

设计高压旋喷原位注药修复方案，应综合考虑污染场地的污染特征、水文地质条件、修复目标、修复时间、处理效果、修复成本和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等因素，确保修复方案设计的科学性。
4.1.1.2可行性原则

应根据污染场地实际情况进行修复方案设计，确保修复达标，修复工程切实可行。
4.1.1.3生态环境安全性原则

设计高压旋喷原位注药修复方案，要确保修复工程实施安全，防止对施工人员、周边人群健康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危害和二次污染。
4.1.2 设计要求

4.1.2.1高压旋喷注药修复总体设计应满足HJ 25.4相关规定。

4.1.2.2应开展高压旋喷小试试验和中试试验，确定药剂类型、药剂需要量、影响半径、注浆速度、提升速度等系统运行参数。

4.1.2.3应根据小试试验和中试试验结果，结合现场施工条件，进行注药孔位布设，形成与项目特征相适应的设计方案。

4.1.2.4工艺设计应充分考虑工期要求、经济性及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危害。
4.2 场地特征参数收集
场地特征参数收集的信息范围应包括但不限于：

a）污染场地的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水文地质条件；
b）污染场地周边的环境状况及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c）场地污染源与污染羽的空间分布、污染物、污染浓度及污染途径；
d）场地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条件等。
4.3 工艺设计

4.3.1药剂选型
4.3.1.1根据目标污染物的理化性质筛选修复药剂体系。

4.3.1.2开展小试试验，明确药剂反应机理，确定修复药剂类型及药剂配比。

4.3.1.3修复药剂的选用应充分考虑其经济性。

4.3.1.4宜选用潜在环境风险小、二次污染风险低、对场地内人员和周边人群健康无影响的修复药剂。

4.3.2药剂需要量选择

4.3.2.1修复药剂需要量应考虑化学反应理论用量、土壤化学需要量及药剂自身分解量。

4.3.2.2应以小试试验结果为基础开展中试试验，确定修复药剂实际需要量。
4.3.3高压旋喷注入方法选择

4.3.3.1应根据场地水文地质情况、影响半径、修复效果、施工工期、施工成本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选择适用于场地实际情况的注入方法。
4.3.3.2常规高压旋喷注入方法包括：单管法、双管法和三管法，工艺流程图分别见图1、图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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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高压旋喷单管注入法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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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高压旋喷双管注入法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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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高压旋喷三管注入法工艺流程图
4.3.4旋喷注药参数的确定
4.3.4.1影响半径的确定

应依据中试试验结果分别确定旋喷切割造成的物理影响半径及修复药剂扩散影响半径。

影响半径应由旋喷切割物理影响半径和修复药剂扩散影响半径构成。

4.3.4.2旋喷点位的确定
旋喷点位应根据影响半径进行确定，旋喷点位间距应在影响半径的基础上，保留一定的重叠区域。

旋喷点位间距≤
[image: image4.wmf]3

影响半径。
宜采用品字形布设旋喷点，旋喷点布置示意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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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旋喷点布置示意图
4.3.4.3注药压力、旋转速度、提升速度的确定
注药压力、旋转速度、提升速度的确定应根据污染场地地层结构、渗透系数、影响半径等参数，并结合中试实验结论进行确定。

4.4总平面布置

4.4.1总平面布置应满足GB 50187的要求。应根据污染特征、工艺和施工流程、场地内运输、安全和二次污染防控等的要求合理布置，保证工艺流程顺畅，物料运送便捷，施工、维护和检修方便。处置设施应与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隔离建设，化学品库应单独布置。
4.4.2高压旋喷工程应围绕高压旋喷主设备，按照施工区、药剂储存区、道路及办公区等功能区划进行布置。
4.4.3处理场人流和物流的出入口设置应符合城市和场内交通的有关要求，实现人流和物流分离。
4.4.4处理场周围应设置围墙或其它防护栅栏，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5 工程施工

5.1 施工准备

5.1.1 场地准备
5.1.1.1场地平面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平面布置要紧凑合理，减少施工用地；
b)合理组织运输，保证现场运输道路畅通，减少二次倒运；
c)各项施工设施布置都要满足方便施工、安全防火、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求；
d)施工修复区边界应设置排水沟和防护围栏，药剂存储区及配制区应铺设防渗膜或采取其他防渗措施。

5.1.1.2高压旋喷注药修复场地宜划分为施工修复区、药剂存储区及配制区等。
5.1.2 操作人员准备
操作人员进场时应集中进行安全、技术、环保培训。

5.1.3材料准备

应对药剂、防渗膜等所需材料的生产厂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生产许可证、进场试验报告、合格证及其他质量证明文件进行审查验收。
5.2 施工方法

5.2.1高压旋喷注药修复工艺应包括点位放线→桩机就位→钻孔下钻→加药提升→桩机移位等流程。

5.2.2点位放线应根据修复点位设计图进行测量放线，测量误差应控制在±20mm内。

5.2.3 移动桩机至指定修复点位，应放置平稳、水平，将钻头对准修复点位，一般对中误差不宜大于5cm，钻杆垂直度偏差应控制在±1%内。

5.2.4正式旋喷之前应先进行低压（0.2-1MPa）试喷，试喷结果正常后，钻杆到达预定修复点位下钻至设计深度。钻杆钻孔旋转速度宜控制在10-20r/min。

5.2.5加药提升宜符合以下规定：

a)高压旋喷钻杆钻进至设计深度，达到设定的注药压力后由下向上边提升边喷射药剂；
b)空气管压力宜为0.7-0.8MPa，注药压力宜为25-30MPa，钻杆提升速度宜控制在10-25cm/min；
c)药剂注射持续到该孔位设计深度顶面时停止注射并提升钻杆；
d)钻杆的旋转和提升应连续进行，不得中断；
e)因工序中断后需进行复喷复加时，复喷药剂的孔段与前段搭接长度不宜小于0.5m。

5.2.6桩机移位时应严格按照设备说明书将高压旋喷桩机移位至下一孔位进行修复施工。

5.2.7施工监测注药过程中应实时对设备注药压力、药剂流量、钻杆提升速度、旋转速度等关键参数进行监测。
5.3 设备的组成、调试及维护

5.3.1 设备组成

5.3.1.1高压旋喷系统应由药剂制备系统、高压旋喷注入系统、气动源系统等组成。

5.3.1.2药剂制备系统应包括：药剂存储罐、加药泵、混合药剂搅拌罐、加水泵、输药管等；

5.3.1.3高压旋喷注入系统应包括：药剂注入泵、高压旋喷机、药剂流量计、压力表、带喷嘴钻杆、注药管等；
5.3.1.4气动源系统应包括：配电箱、空压机、电缆、空气过滤管等。

5.3.1.5高压旋喷系统电器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场地配电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应符合GB 50055的要求；
b）空压机、加药泵、加水泵以及各种设备用电的选型应符合GB 50055的要求；
c）修复药剂仓库内的电力安装及设计应符合GB 50058的要求；
d）场地内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符合GB/T 50062的要求。

5.3.2 设备调试

5.3.2.1 应分别检查药剂制备系统、高压旋喷注入系统、气动源系统中各种设备运转是否正常，管路是否畅通或有泄露，测试压力表、药剂流量计是否齐备、完好，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下一步工序。

5.3.2.2 各系统检查完毕后，应在地表进行整机联合试喷，检查高压旋喷系统运转是否有卡阻现象和异常声响，管道连接应牢固无渗漏，各密封部位无渗漏现象。

5.3.3 设备维护

5.3.3.1 应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高压旋喷系统的操作、维护与保养。

5.3.3.2 应每日检查电缆、控制柜接线是否松动。

5.3.3.3 应每日检查注药管、中空钻杆等的密封情况，如出现泄漏或堵塞，应立即排除。

5.3.3.4 检查喷嘴、管路是否残留杂质，及时疏通，清除设备表面及内部的泥浆、油污、灰尘。

5.3.3.5 药剂流量计、压力表显示是否正常。

5.3.3.6 应定期检查安全阀体中膜片与高压通道之间是否通畅。
5.3.3.7 应每日施工前检查各处的螺栓。

5.3.3.8 高压注浆泵封存前或调换工作场地需长时间停泵时，应用清水彻底冲洗泵头工作腔、截止阀、安全阀，及时排出管道内的残余介质，擦干并涂上机油。

6 劳动安全与环境保护
6.1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6.1.1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劳动生产安全与职业卫生法规和标准。

6.1.2 生产作业区应配备消防器材；厂区各明显位置应配有禁烟、防火和限速等标志。

6.1.3 产生有害气体、易燃气体、异味和粉尘的场所应采取通风措施并设置报警装置。

6.1.4 应对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相关专业技术、安全防护、应急处理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6.1.5 岗位操作人员应配戴个人专用防护用品，防护用品应根据不同岗位合理配备。

6.1.6 应定期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加强防范意识。

6.2 环境保护

6.2.1污染防治措施

6.2.1.1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制定大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措施。
6.2.1.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高压旋喷系统宜安装尾气收集处理装置；
b）修复完成区域应及时苫盖。

6.2.1.3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应统一收集处理，处理合格后排放。
6.2.1.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宜采用低噪声或备有消声降噪的施工设备；
b）应合理安排旋喷作业时间，不宜夜间施工；
c）施工场地周围宜设置隔音墙。

6.2.1.5 固体废物染防治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应设置专门危废间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存放；
b）固体废物应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单位进行外运处置。

6.2.2环境监测

6.2.2.1施工过程中应对施工现场大气状况自行监测，采样方法按HJ/T 55、HJ/T 397相关规定执行，监测结果应符合HJ 25.2相关规定要求。同时，应定期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进行有组织排放大气监测、无组织排放大气监测，每月监测次数不应少于1次。
6.2.2.2施工过程中应对施工现场噪声进行自检，同时应定期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进行噪声监测，检测结果应符合GB 12523相关规定要求。

6.2.2.3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分批次进行采样，监测和采样方法按HJ/T 164及HJ/T 91的相关要求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GB 8978相关规定要求。
7 修复效果验收
7.1 修复效果监测
7.1.1水平方向应采用系统布点法布设监测点位，具体布点方法参照HJ 25.5进行布置。原则上每个监测网格面积不应超过40m×40m。
7.1.2垂直方向上采样深度应不小于调查评估确定的污染深度以及修复可能造成的污染物迁移深度，原则上垂直采样点之间距离不大于3m，具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7.1.3土壤采样点位数量应参照HJ 25.5表1进行确定。

7.1.4应结合场地污染分布、土壤性质、修复设施设置等，在高浓度污染物聚集区、修复效果薄弱区、修复范围边界等位置增设采样点。

7.1.5土样采样检测应按照HJ 613、HJ 642、HJ 8347等相关要求进行。

7.1.6修复后土壤中的目标污染物浓度应低于修复目标值，对不合格区应进行复喷，直至自检合格。

7.2 修复效果评估

7.2.1修复效果自检合格后，效果评估单位开展效果评估验收工作。

7.2.2对效果评估不合格区域进行补充修复，直至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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